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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银泰黄金”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银

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328�号），对年报问询函中

所涉问题，公司及年审会计师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1.�你公司金属商品贸易营业收入461,180.01万元，占营业总收入的58.33%，请说明贸易业务如何

适用“总额法”或“净额法”进行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上市公司回复：

公司下属子公司银泰盛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简称“银泰盛鸿” ）作为银泰黄金的统

一销售平台公司， 由其按照市场价格从矿山采购其合质金和铅精矿后再统一向冶炼厂等下游客户进行

销售。 除此以外，银泰盛鸿围绕集团产品和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了有色金属贸易活动，交易的品种主要有

白银、铜、锡、铝、锌等，2020年累计贸易收入为461,180.01万元。

集团内部的矿产品购销业务合并报表时已经抵消处理， 银泰盛鸿开展的自营金属贸易活动均为独

立自主的购销活动，公司尚未开展代理服务活动，不存在作为代理人以赚取代理服务费和佣金的业务。

公司根据所经营的品种能够自主选择交易供应商和销售客户，除部分长单按年签订外，公司的每笔采购

和销售均签订了独立购销合同，对合同标的、品质要求、数量、单价、交货地点和时间、付款时间、结算方

式以及违约责任等均有明确的约定。 商品在销售前均取得了控制权和处置权，公司采购的商品存储于公

司合约仓库并由公司支付仓储保管费用，交易所的标准仓单过户至公司名下。 对于定价采购的商品在未

定价格销售前、不定价采购定价销售后均进行了套期保值操作，公司在销售前承担了与所有权相关的所

有风险。 在客户选择方面公司拥有一套严格的筛选机制，实行的是现金交易，能够根据采购成本和市场

行情自主进行产品销售定价。 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总额法进行收入确认。

会计师回复：

（一）公司商品贸易业务均采用总额法进行收入确认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中关于收入确认的总额法与净额法的描述：企业应当根据

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 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

理人。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

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

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 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

例等确定。

在判断公司是否为合同的主要责任人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①公司是否有权自主选择客户或供

应商；②与商品相关的风险和报酬由谁承担和享有，如商品的价格变动风险与产品毁损的风险、产品滞

销积压风险等；③公司是否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④公司是否承担了与商品销售及服务有关

的主要信用风险。

2、银泰黄金商品贸易业务分析

公司建立了客户和供应商审查制度，对客户、供应商的资金实力、股东情况、历年交易记录等因素进

行较为全面的评估；公司整合了核心管理团队对大宗商品行情的预判能力、自身资金优势、交易信息不

对称（如汇率和地区的差异）等有利资源，从而灵活自主地选择客户、供应商进行商品贸易。 根据行业惯

例，公司采用预收款和应收款相结合的方式与下游客户订立销售合同，需承担与商品销售有关的信用风

险。

公司进行商品贸易的有色金属及贵金属主要有合质金、白银、电解铜、锡锭、铝、镍等，上述商品拥有

相对透明的市场价格，公司主要参考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有色金属网公布的货物实时价格，并结合自

身资金优势和客户的具体需求与上下游协商定价。 公司的定价原则与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定价政策基

本一致，不存在异常情况，符合行业的特点。

公司从事商品贸易业务需承担货物价格波动的风险、货物灭失的风险、库存周转压力、货款信用风

险等，待货物交割完成后实现商品风险的转移，货物交割的凭证一般包括仓单交割凭证。

综上，公司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承担了与商品相关的风险，拥有对商品的控制权，公司应为合同的

主要责任人，公司商品贸易业务应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二）执行的审计程序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了解和评价与商品贸易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②识别与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相关的合同条款与条件， 评价银泰黄金的商品贸易收入

确认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③选取并检查销售合同样本，阅读并评价交易条款，判断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④选取商品贸易收入样本，核对销售合同、出库单、物流记录、发票及产权转移单据，评价相关商品

贸易收入确认是否符合银泰黄金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⑤针对商品贸易收入发生额较大的客户，执行函证程序，确认商品贸易收入的真实性、完整性；

⑥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商品贸易收入，选取样本，核对产权转移单据及其他支持性文件，以

评价商品贸易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⑦评价管理层对收入的财务报表披露是否恰当。

（三）结论

我们认为， 公司对商品贸易业务的会计处理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相符且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2.�你公司2020年度投入勘探资金8,051.53万元，其中资本化勘探投资6,368万元，费用化勘探投入

1,683.53万元。 请说明勘探资本化与费用化标准，会计处理是否合规，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市公司回复：

（一）勘探开发支出的会计政策

勘探开发支出是指在地质勘查活动中进行详查和勘探所发生的支出，以矿区为核算对象。

公司在详查和勘探过程中，钻探、坑探完成后，如果确定该活动未发现探明经济可采储量的，直接费

用化；如果确定该活动发现了探明经济可采储量的，将其发生的勘探开发支出进行资本化。 如果未能确

定该勘探活动是否发现探明经济可采储量的，在勘查完成后暂时资本化。

矿权存续期末仍未能确定是否发现探明经济可采储量，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将勘探的资本化支出

继续暂时资本化，否则计入当期损益：（1）该勘探已发现足够数量的储量，但要确定其是否属于探明经

济可采储量；该勘探还需要实施进一步的勘探活动，进一步的勘探活动已在实施中或已有明确计划并即

将实施；（2）管理层判断具备勘探前景且该矿权可正常续期。

（二）勘探支出的具体情况

2020年公司费用化的勘探投入1,683.53万元，主要是子公司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玉龙矿业）对花敖包特银铅矿采矿权证内的资源量进行加密升级，未发现需进一步勘探或增加经济储

量，因此予以费用化。

2020年度资本化的勘探支出共发生6,368万元，其中青海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大柴

旦）投入5,512万元，具体为：青龙山探矿权发生勘探支出2,901万元，新增矿石量127.04万吨，金平均品

位2.51g/t，金资源量3.19吨；青山探矿权发生勘探支出941万元，对比2019年圈定的矿体，本年度新增矿

石量7.24万吨，新增金资源量158公斤；细晶沟探矿权发生勘探支出253万元，主要是按照原计划对之前

发现的资源量进一步进行验证和细化，累计已探明资源量345.85万吨，金金属量 14.24吨；金龙沟探矿权

发生勘探支出1,417万元，主要工作为通过金龙沟矿带18线施工的千米钻孔，在地层深部揭露到三段大

于1g/t的新矿化体，大致位于520-620米孔深位置，标高2880-3050mRL，矿化体倾斜延伸约170米，累

计已探明矿石量269万吨，金金属量8.70吨。 吉林板庙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板庙子）发生755

万元的资本化勘探支出，发生在金英采矿权内，新增矿体矿石资源量33万吨，金金属量300公斤；玉龙矿

业发生101万元的资本化勘探支出，主要是1118高地探矿权勘查支出，目前该探矿权已经完成了详查报

告的评审备案。 上述资本化投入发现了新增的资源量或按计划对资源量进行验证和细化，符合会计准则

关于勘探资本化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回复：

（一） 执行的审计程序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了解和评价与勘探支出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②查验公司矿业权存续期间、覆盖范围、矿权所有人等信息，以复核公司矿业权是否真实有效；

③获取并抽查相关供应商的服务合同、工程结算单、工程验收单等支持性证据，核查勘探支出金额

的真实性；对勘探支出的大额银行流水执行细节测试，检查交易流水的发生与相关业务发生是否真实一

致；结合应付账款的审计，对主要供应商进行函证；

④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取主要供应商的工商信息，检查其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⑤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勘探支出记录，选取样本，核对工程结算单及工程验收单，以评价勘探支

出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⑥获取公司向主管机关备案的年度储量报告， 核查公司本年度勘探活动是否发现探明经济可采储

量，对比分析最近两年公司的年度储量报告是否有新增储量记录，以评价勘探支出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⑦分析对比同行可比公司关于勘探支出的会计政策， 检查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

否存在重大差异；

⑧评价管理层对勘探支出的财务报表披露是否恰当。

（二） 结论

我们认为， 银泰黄金对勘探支出的会计处理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相符且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3.�你公司报告期FC� STONE� SUCDEN购入与卖出金额均为995.88万元，产生的实际损益金额为

-962.69万元，请说明具体原因，是否符合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第6.1.12条的规

定。

上市公司回复：

2020年公司子公司银泰盛鸿新加坡有限公司通过FC� STONE�和SUCDEN经纪公司在新加坡交易

所和境内交易所之间进行了多笔有色金属套利交易，该交易为金属头寸和汇率头寸组合交易，为了保证

套利头寸开仓时的利润能够实现，按照建仓时境内外金属头寸数量建立了相应金额的汇率头寸。 交易所

的期货交易实行的是保证金杠杆交易制度，2020年度套利交易时累计保证金发生额为995.88万元，按照

保证金比例折算交易金额约为9,053.45万美金， 由于2020年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应汇率部分的全年累计

盈亏为-962.69万元。 因衍生品投资按照品种分别进行的披露，组合套利中的其他金属头寸的盈亏在年

报中衍生品投资情况表中其他品种反映，整个组合交易盈亏应汇总考虑。

根据贵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相关要求，公司

交易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减值与用于风险对冲的资产（如有）价值变动加总，导致合计亏损或者浮动亏损

金额每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万元时， 公司应当以临时公

告及时披露。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末公司归母净资产为904,765.16万元，

公司单次进行的汇率衍生品交易并未超过公司操作时设定的止损限额， 投资组合汇总的累积盈亏也未

达到需要公告披露的限额。

4.�报告期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5,385.72万元，主要是股权收购孳息收

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34.54万元。 请说明产生孳息

收益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的具体内容、性质，是否构成对

外财务资助，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市公司回复：

（一）孳息收益事项简述

2019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议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董赢、 柏光辉购买其持有的贵州鼎盛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83.75%的股权。 根据相关约定，公司向董赢、柏光辉合计支付了6亿元定金。 2019年10月18日，交易对方

董赢、柏光辉已将其持有的贵州鼎盛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16.25%的股权就公司向其支付的6亿元定金办

理了质押手续。

因交易双方对补充协议部分条款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未能签署补充协议，为切实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2020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相关协议约定，董赢、柏光辉应在本次交易终止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定金及资金占用补偿返还至

公司。 本次交易终止后三个工作日内，公司未收到定金及资金占用补偿。

因此，为避免公司合法权益受到损害，2020年7月2日，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交以董赢、柏光辉作

为被申请人的 《仲裁申请书》。 2021年2月2日， 北京仲裁委员会下发了 《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2021）京仲裁字第 0309�号】。 截止到2021年3月1日，公司收到董赢、柏光辉返还的6亿元定金及截

止到还款日的资金占用补偿费、律师费、仲裁费用等合计672,323,151.96元。

自2020年5月19日公司董事会审议终止该重组事项后，原支付的6亿元定金转为债权性质，公司对该

债权投资的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 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的规定。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涉及非经常性损益的事项 金额（单位：元）

补偿款 71,343,396.40

罚款及滞纳金 -45,352,163.28

对外捐赠 -11,083,703.50

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 1,426,870.96

代扣代缴手续费返还 351,166.91

罚没收入 166,984.3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事项 492,872.54

合计 17,345,424.35

①补偿款7,134万元， 主要为公司收到的交易对方补偿款6,355万元， 玉龙矿业在2020年缴纳了

2005年-2014年年度矿产资源补偿费及滞纳金，根据公司与重组交易对方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约定：“玉龙矿业在交割日前产生的应缴未缴采矿权出让款以及未在《购入资产评估报告》中披露并需

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及其他相关税费，均由交易对方承担。 ” 上述矿产资源补偿费及滞纳金应由该次重组

的交易对方按照其重组前持股比例承担，因此交易对方向公司支付了补偿款6,355万元；另有779万元为

本问题回复（一）事项所涉及的补偿款。

②罚款及滞纳金4,535万元，主要是子公司玉龙矿业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滞纳金4,483万元（详见问

询函问题5的回复）。

③对外捐赠支出为1,108万元， 主要为子公司黑河银泰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黑河银

泰）修建厂区至国道之间的公路捐赠支出960万元。

以上这些事项均不构成对外财务资助。

会计师回复：

（一） 执行的审计程序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获取并复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②查阅公司公告， 获取与股权收购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仲裁申请书》、《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等文件，检查合同条款中关于资金占用费的约定，复核资金占用补偿计提明细表是否正确；

③检查与股权交易相关的期后收款凭证，复核资金交易记录是否真实、准确；

④复核“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项目的组成部分及性质，判断是否存在对外财

务资助的项目；

⑤评价管理层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财务报表披露是否恰当。

（二） 结论

我们认为， 银泰黄金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列报及披露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相符且在重大方面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5.�报告期发生营业外支出5,994.97万元，主要是罚款及滞纳金，请说明涉及事项、处罚机关、整改措

施、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回复：

营业外支出中的罚款及滞纳金4,482.76万元是子公司玉龙矿业于2020年度缴纳的以前年度矿产资

源补偿费的滞纳金，公司已在2020年7月1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补偿款并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公告》。

2020�年 5�月 12�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玉龙矿业收到西乌珠穆沁旗自然资源局下发的《矿产资源补偿

费催缴通知书》， 西乌珠穆沁旗自然资源局要求玉龙矿业缴纳 2005�年-2014�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及

滞纳金合计 89,655,155.54�元。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约定，上述矿产资源补偿费及滞纳金主要由

该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按照其重组前持股比例承担，玉龙矿业将滞纳金部分计入了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支出中另有960万元的捐赠支出为子公司黑河银泰修建的厂区至国道之间的公路。

6.�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期购买额为854,325万元，出售额为750,918.67万元，主要核算内容为理财产

品。 请说明报告期理财产品授权额度、日购买最高余额，是否超出预计金额，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回复：

2020年3月21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等

投资的议案》并经2020年4月20日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额度的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理财产品的最高余额为20.17亿元，未超过

董事会及股东会的授权金额，且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你公司股东王水承诺“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本人持有银泰资源股权比例为18.24%，非经银

泰资源书面许可，本人不得将此次重组获得的股票质押给任何他方，亦不以托管、信托等其他方式将股

东权利委托或让渡给任何他方”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王水持有公司436,993,343股，质押200,830,

000股。 请说明王水是否违反相关承诺，质押是否及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回复：

2013年1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王水持有公司198,018,132股股份，占当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18.24%。 此后王水在办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前会征得公司同意，同时公司向其出具《关于同意股东

王水股票质押的声明》。在质押手续办理完毕后，王水及时通知公司对外披露。王水在质押股份前取得了

公司的书面许可，履行了其在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相关承诺，并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没有违

反承诺的情形。

8.�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3,044.11万元，其中往来款2,552.61万元，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其他应

收款723.58万元、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其他应收款2,320.53万元。

（1）请说明资金往来方的名称、涉及事项、是否与公司及其董监高、公司5%以上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属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是否构成财务资助；

上市公司回复：

其他应收款事项及性质划分如下：

单位名称 涉及事项 期末余额（元）

是否与公司

及其董监高、

公司5%以上

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

是否属于非

经营性资金

往来

是否构成财

务资助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勘查大队 预先支付的

子公司少数

股东股利

（详见本问

题（3）回复

①）

8,451,421.06 否 否 否

大柴旦行政委员会国有资产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

8,451,421.06 否 否 否

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办公

楼租赁保证金）

保证金

1,555,709.40 是 否 否

海西供电公司（供电保证金） 1,500,000.00 否 否 否

张绍文（办公楼租赁保证金） 433,340.16 否 否 否

逊克县电业局（供电保证金） 200,000.00 否 否 否

西乌珠穆沁旗工业发展基金管

理办公室

公司收购玉

龙矿业前发

生的事项

（注）

3,000,000.00 否 否 否

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700,000.00 否 否 否

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政府 600,000.00 否 否 否

北京中企华评估公司 500,000.00 否 否 否

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400,000.00 否 否 否

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政府 303,209.77 否 否 否

巴彦花镇巴彦呼波嘎查 300,000.00 否 否 否

赤峰海方通公司 220,000.00 否 否 否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150,000.00 否 否 否

奥登巴特尔 128,569.30 否 否 否

毕远德 121,625.00 否 否 否

西乌珠穆沁旗草监局 115,000.00 否 否 否

哈斯巴特尔 100,000.00 否 否 否

王冠利 备用金 159,203.00 否 否 否

其他 其他 3,051,583.98 否 否 否

合计 30,441,082.73

注：针对公司收购玉龙矿业前发生的事项涉及的其他应收款，在2013年玉龙矿业纳入本公司合并报

表前已经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其他应收款的应收对象主要是政府、中介机构，全部计提坏账准备，

请说明具体原因，应收款项的账龄、公司采取的具体措施；

上市公司回复：

单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其他应收款涉及的事项为公司收购的玉龙矿业在2013年重组之前发生的

事项，在2013年玉龙矿业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前已经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3）按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其他应收款中，账龄为1年以内和1-2年的金额分别为989.26万元、

906.98万元，计提比例均为5%，账龄为5年以上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为50%。请说明账龄不同但计提比

例相同的原因及合理性、账龄为5年以上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是否偏低，账龄结构及坏账准备计提比

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账龄超过3年款项仍未收回的原因。

上市公司回复：

① 账龄2年以内的其他应收款金额为1,896.24万元，其中应收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勘查大队（以下

简称青海一大队）及大柴旦行政委员会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柴旦行委）均为845.14

万元，合计为1,690.28万元，占2年以内其他应收款的比例为89.15%，为预付的少数股东股利，具体为：截

止到2020年12月31日，青海大柴旦的股东分别为上海盛蔚矿业有限公司、青海一大队、大柴旦行委，持股

比例分别为90%、5%、5%，根据2000年7月组建（中外合作）青海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合同中

的约定，青海大柴旦每次销售完成后按销售净收入的4.5%支付给小股东，即青海大柴旦的小股东青海一

大队、大柴旦行委各占2.25%；2018年公司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承继了相关约定，即在销售实现时预先支

付给少数股东，计入其他应收款，股东会决议通过后冲抵往来余额。

② 账龄5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金额为1,859,667.86元，其中：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保证金为

68万元，占比约为33.23%，主要是电力公司的保证金，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较低；其余为公司经营活动

中发生的其他零星往来款项，包括修路、交通设施维护、环境治理、地质灾害防护等事项；公司参考历史

坏账损失风险，并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形势的判断，综合确定50%的坏账计提比率是合理的。

③我们与其他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其他应收款情况进行了比较，具体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紫金矿业 赤峰黄金 山东黄金 中金黄金 银泰黄金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78,187.73

60.85

%

39,

655.34

64.27%

162,

821.45

92.46% 22,977.20 29.18% 989.26 32.50%

1年至2年 12,957.18

10.08

%

15,

850.78

25.69% 2,838.24 1.61% 4,472.79 5.68% 906.98 29.79%

2年至3年 11,654.69 9.07% 6,003.93 9.73% 83.16 0.05% 3,051.27 3.88% 36.25 1.19%

3年以上 25,696.96

20.00

%

195.43 0.32% 10,362.59 5.88% 48,239.20 61.26% 1,111.61 36.52%

合计 128,496.56

100.00

%

61,

705.49

100.00

%

176,

105.43

100.00

%

78,740.46

100.00

%

3,044.11

100.00

%

坏账金额

及计提比

例

11,741.25 9.14% 213.18 0.35% 13,196.07 7.49% 42,366.59 53.81% 955.41 31.39%

账面价值 116,755.31

61,

492.31

162,

909.36

36,373.87 2,088.70

资产总额

及占比

18,231,

325.04

0.64%

721,

582.23

8.52%

6,385,

945.01

2.55%

4,580,

274.71

0.79%

1,290,

675.58

0.16%

公司其他应收款占资产的比例仅为0.16%，低于可比四家上市公司，同时3年以上的账龄的余额占比

与同行业比较高，主要为下属子公司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前形成的往来款，公司已按单项

计提全额提取了坏账准备，因此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为31.39%，计提比例处于同比公司的正常水平，在

账龄结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等方面均不存在与同行业上市公司重大的差异。

9.�存货期末余额102,868.15万元，新增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0。期末存货中有11,820.48万元使

用权受限， 其中1,761.65万元为子公司银泰盛鸿融资而进行的质押，10,058.84万元为子公司永亨贸易

融资而进行的质押。

（1）请说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结合存货周转率、存货产品类别、库龄分布及占比、期

后销售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定量补充说明并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上市公司回复：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为：期末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

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

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

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

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

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20年末主要存货分类

如下（单位：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或合同履约成

本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33,829,155.22 1,699,419.29 132,129,735.93

在产品 481,333,840.40 481,333,840.40

库存商品 413,518,456.82 413,518,456.82

合计 1,028,681,452.44 1,699,419.29 1,026,982,033.15

作为贵金属行业公司注重存货管理，矿山拥有完善的库存管理系统和严格的安保管理制度，能够及

时掌握库存状态，除年末全部盘点外，季度末或年中均会组织抽盘。

我们对比了同行业上市公司，在存货产品类别等方面基本一致，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年

平均存货及原材料占比如下：

项目 紫金矿业 赤峰黄金 山东黄金 中金黄金 平均

2020年存货周转率 9.17 2.12 18.04 3.53 8.21

2020年平均存货 （亿

元）

164.75 14.90 30.95 118.56 82.29

原材料消耗品占存货

比例

45.28% 40.73% 16.57% 42.65% 36.31%

公司对库存实行限额管理，2020年公司的存货周转率为5.49， 低于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周转

率，主要原因是期末银泰盛鸿及其子公司年末贸易性囤货所致。 2020年公司的平均存货余额10.46亿元，

低于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库存水平，原材料消耗品占存货比例12.87%，低于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平

均比例。 公司原材料主要是矿山生产所需的备品备件、药剂、钢球衬板、能源材料等消耗性耗材，在日常

的库存管理中会定期检查原材料库龄， 对仓储管理中发现的过期不能使用的耗材会及时提请公司进行

计提跌价准备或清理处置。

在产品主要是采出的矿石和处于加工过程尚未达到可销售状态在产品， 其中采出矿产库存96.39万

吨，处于加工过程尚未达到可销售状态的折合黄金1,063.20公斤，公司拥有高标准的检测检验科室，能

够科学地化验出矿石和在产品中金的含量，并通过生产出的实际金属量进行验证。 公司产品毛利较高，

根据预计黄金、白银和铅锌市场价格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远高于库存成本，不存在减值迹象。

库存商品中银泰盛鸿及其子公司贸易库存的成本和预计销售价格或期末市价比较， 剔除增值税后

均高于库存成本，具体如下（单位：元）：

项目 数量（吨） 成本 单位成本

单位

估计售价

单位

销售税费

单位可

变现净值

白银 39,628.08 185,191,424.85 4,673.24 5,519.00 638.23 4,880.77

铝锭 5,361.89 77,809,304.36 14,511.55 16,783.00 1,940.49 14,842.51

电铜 1,020.75 53,798,857.36 52,705.33 52,721.20

境外提单无税

费

52,721.20

库存商品中合质金剩余622.16公斤，铅精矿矿粉1,251.38吨，矿含银20,465.52公斤。 2020年度公司

矿产品平均销售毛利率为64.44%，最近两年黄金和有色金属价格上涨，矿产品和在产品生产完成后不存

在滞销问题，不存在减值迹象。

会计师回复：

（一） 执行的审计程序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了解和评价与存货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②了解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会计政策，结合产品市场价格信息及期后销售情况，获取并复核管理层

编制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明细表，分析管理层对存货减值迹象的判断是否准确；

③执行存货监盘程序，对存货的外观形态进行检查，以了解其物理形态是否正常；抽取存货样本，委

托符合要求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样本进行金属量检测，获取检测报告以佐证样本金属量是否真实存在；

期后销售完成时，利用经客户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检查期末存货金属量是否准确计量；

④分析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检查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比例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⑤评价管理层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财务报表披露是否恰当。

（二） 结论

我们认为， 公司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会计处理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相符且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请说明质押融资是否履行担保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回复：

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结算细则》相关规定，交易所结算实行保证金制度，公司可以通过向经纪公

司存入现金进行期货交易，经交易所批准会员单位用标准仓单也可作为交易保证金。 银泰盛鸿及其子公

司永亨贸易公司通过交买、 向供应商采购以及用符合标准的现货存入交易所指定仓库等方式获取标准

仓单，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电子仓单系统进行质押，经纪公司会按照质押货值和公司自有资金情况配比

一定的交易保证金，该保证金可用于正常的期货头寸买卖。 待公司需要将该货物出售时可以通过该系统

提交质出手续后可正常过户转出。

2020年末银泰盛鸿及其子公司永亨贸易公司分别货押金额1,761.65万元、10,058.84万元， 融资的

金额分别为1,712.95万元、9,581.80万元，该融资金额仅可用于交易保证金。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未

被占用的可用资金分别为2,808.03万元和5,119.01万元，另外两公司银行存款活期余额分别为4,676.93

万元和5,138.56万元可随时用于补充保证金。 由于其所有业务头寸均为套期保值、套利业务，无单边投

机头寸，整体风险率较低，故不存在被强行平仓风险。

该业务是银泰盛鸿及其子公司永亨贸易公司正常自营业务， 通过仓单质押可增加可用资金减少自

有资金占用，保障期货头寸安全，非质押对外担保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无需履行担保审议程序和披露

义务。

10.� 2019年处置报废固定资产10,250.30万元，本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1,754.28万元，其中减少的固

定资产折旧金额分别为7,024.87万元、1,463.90万元，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均为0，请说明处置的报废固定

资产的具体明细，报告期内大幅波动原因，资产报废前未发生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上市公司回复：

①2019年由于报废资产数量较多，我们对资产原值50万以上的资产列示如下（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资产分类 资产名称 报废原值 报废折旧 报废原因

玉龙矿业 房屋建筑物 30米浓密池 2,637,358.25 820,218.25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房屋建筑物 1号副井提升机房 1,669,022.00 -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房屋建筑物 1号副井空压机房 1,415,521.00 -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房屋建筑物 2号副井空压机房 1,205,592.00 -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房屋建筑物 2号副井提升机房 1,658,292.00 -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3#井口及井架 2,043,558.61 1,406,329.48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井口及井架 1,860,112.27 1,321,614.23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5#井口及井架 1,935,083.59 1,374,881.31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6#井口及井架 2,608,646.37 1,665,734.18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7#井口及井架 2,452,388.45 1,585,339.54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一采区8#竖井 2,278,322.02 1,227,892.17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二采区9号竖井 2,695,562.47 1,138,529.13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二采区9号井巷道 6,989,385.42 2,775,737.53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二采区10号竖井 1,811,638.65 748,619.39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二采区10号竖井巷道 1,278,118.71 504,732.89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二采区9号盲井巷道 1,286,290.00 489,509.77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2采区9号井巷道 1,137,232.00 287,054.76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15#盲井 2,709,368.06 1,109,404.09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2采区9井2013年验收 509,212.52 105,918.37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二采区9号竖井巷道延长 909,367.00 909,367.00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空压机 790,200.00 790,200.00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二采区5#盲井 1,442,748.90 1,442,748.90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三采区7#盲井 2,250,589.64 2,250,589.64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15号竖井 2,493,023.58 2,132,883.55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5号竖井 784,147.11 491,955.77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提升绞车 718,000.00 718,000.00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5#盲井 1,558,655.64 1,437,022.15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提升绞车 带天轮 982,906.00 982,906.00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提升绞车 带天轮 555,555.56 555,555.56 技改工程完成

玉龙矿业 井巷资产 3采区4号井 785,341.06 666,155.09 技改工程完成

黑河银泰 房屋建筑物 露天采场 33,351,152.79 33,351,152.79 露天转地下开采

合计 86,802,391.67 62,290,051.54

2019年度报废的固定资产原值总额为10,250.30万元， 主要涉及玉龙矿业和黑河银泰两家子公司，

玉龙矿业为了提高安全生产标准化作业程度，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效率，自2015年开始组织采矿生产技改

工程，并于2019年6月陆续完成了采矿技改工程验收，以前的老旧生产系统也随之退出生产序列，因此在

2019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报废处置， 报废前未进行减值是由于技改工程完成前老系统仍然处于生产利

用的状态；黑河银泰因露天转地下开采，将已经提足折旧的露天采场报废处置，金额为3,335万元，在未

报废之前仍然有效运转，未发生减值。

②2020年固定资产报废情况如下（单位：元）：

2020年 原值 折旧

房屋及建筑物 5,201,220.42 4,503,275.18

机器设备 5,097,725.80 4,039,780.67

井巷工程资产 1,033,292.52 445,346.89

运输工具 3,983,043.00 3,452,803.05

办公设备及其他 2,227,496.43 2,197,786.33

合计 17,542,778.17 14,638,992.12

2020年报废资产原值为1,754.28万元，其中玉龙矿业约有1,053万元，黑河银泰约有500万元；玉龙矿业

的报废资产中一半以上为老采区的宿舍、食堂、厕所、空压机房、卷扬机房等房屋建筑物，由于部分建筑

物或设备更新改造，与其相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逐步淘汰从而报废。

黑河银泰的报废资产是一些使用年限较长的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 主要是因为设备更新或年限较

长、技术更新无法满足生产要求，从而报废或处置。

会计师回复：

（一） 执行的审计程序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了解和评价与固定资产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②与管理层讨论并复核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关注管理层是否充分识别已发生减值的固定

资产；

③了解处置或报废固定资产的实物状态，检查处置或报废固定资产的原始凭证，核查相关资产处置

协议、审批手续等原始资料是否齐全，判断相关资产处置是否适当；

④对固定资产执行监盘程序，观察并询问固定资产使用状态，以判断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⑤评价管理层对固定资产的财务报表披露是否恰当。

（二） 结论

我们认为， 公司对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会计处理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相符且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1.�你公司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20,041.57万元，较期初的47,219.49万元大幅减少，报告期转入固

定资产50,972.35万元，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其他减少金额13,827.89万元。

（1）请分项说明各在建工程的开工时间、具体建设进展、预计完工时间、建设进度是否与计划匹配；

上市公司回复:

2020年度各在建工程的具体建设情况如下表：

序号 在建工程项目 开工时间 具体建设进展 预计完工时间

进度是否与计

划匹配

1 黑河银泰二期尾矿库工程 2020年5月 已完工 2020年8月 是

2 黑河银泰井下掘进工程 2018年7月 已完工 2020年6月 是

3 黑河银泰选厂改扩建工程 2019年5月 已完工 2020年8月 是

4 黑河银泰井下开拓工程 2020年11月 有序建设中 2022年2月 是

5 吉林板庙子井巷工程 2017年2月 有序建设中 2022年10月 是

6 吉林板庙子尾矿库扩容工程 2015年2月 已完工 2020年10月 是

7

玉龙矿业花敖包特山矿段综

合开采项目

尚未正式开工 前期准备阶段 待定 是

8 玉龙矿业选厂改造项目 2021年4月 有序建设中 2022年12月 是

9

青海大柴旦青龙滩井下工程

探矿工程

2017年4月 有序建设中 2022年12月 是

10

青海大柴旦细晶沟井下探矿

工程

2017年6月 有序建设中 2022年12月 是

11

青海大柴旦金龙沟斜坡道探

矿工程

2020年6月 有序建设中 2023年12月 是

12 青海大柴旦5#尾矿坝工程 2020年3月 已完工 2020年10月 是

13

青海大柴旦青龙滩35KV输变

电扩建工程

2019年7月 已完工 2020年6月 是

（2）结合在建工程项目的进度情况、可使用状态等，说明报告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的准确性、合理

性，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其他减少金额去向，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及其他科目的时点以及相关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上市公司回复：

①黑河银泰二期尾矿库工程于2020年8月整体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经工程管理部门等相

关部门验收合格，4,437.76万元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10,013.74万元为土地使用权相关费用，已经取

得土地证书并缴纳相关价款，由在建工程转入无形资产；金额准确合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②黑河银泰井下掘进工程于2020年6月整体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经工程管理部门等相关

部门验收合格，8,103.03万元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准确合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③黑河银泰选厂改扩建工程于2020年8月整体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经工程管理等相关部

门验收合格，10,869.88万元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准确合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④吉林板庙子井巷工程于2017年2月开工建设，目前有序建设中，2020年有部分构筑物和机器设备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经工程管理等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将1,374.80万元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准确合

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⑤吉林板庙子尾矿库扩容工程于2020年10月整体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经工程管理等相关

部门验收合格，5,061.08万元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3810.01万元为土地使用权相关费用，已经取得土

地证书并缴纳相关价款，由在建工程转入无形资产；金额准确合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⑥青海大柴旦青龙滩井下工程探矿工程于2017年4月开工建设，目前有序建设中，2020年有部分工

程和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经工程管理等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将1,622.70万元转入固定资产；

金额准确合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⑦青海大柴旦5#尾矿坝工程于2020年10月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经工程管理等相关部门验

收合格，将5,657万元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准确合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⑧青海大柴旦青龙滩35KV输变电扩建工程于2020年6月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经工程管理

等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将2,037万元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准确合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⑨黑河银泰在建工程中有5,000多万的设备于2020年调试安装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经工

程管理等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准确合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⑩玉龙矿业有5,845万元零星的在建工程于2020年度完工并转入固定资产，其中：房屋及建筑物2,

650万元（包括水源保温、一号尾矿库闭库、井口设施房、矿区道路等），机器设备871万元，井巷工程2,

324万元；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经工程管理等相关部门验收合格，金额准确合理，符合会计准则

的规定。

（3）说明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投资中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相关依据、计算过程，并说明借款费用资本

化的确认计量是否准确。

上市公司回复：

2020年度子公司青海大柴旦有两项在建工程涉及借款费用资本化， 这两项借款的资产支出占用了

一般借款，相关的工程建设已于2017年开展，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资本化的条件，并已经准确计量和确

认。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当期占用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数*所占用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

青龙滩井下工程探矿工程：25,701,538.46� *� 6.5%� =� 1,670,600.00元

细晶沟井下探矿工程：189,230.77� *� 6.5%� =� 12,300.00元

12.�土地复垦及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期初余额为408.29万元，期末余额为0，说明具体原因。

上市公司回复：

根据吉林省自然资源厅下发的《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返还工作的通知》（吉自然资办发[2019]117号），公司的子公司吉林板庙子已于2020年9月收到白山国

土资源局浑江分局返还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408.29万元。 吉林板庙子已在银行开立专门账

户存入地质环境防护保证金，截止到2020年底余额为580.85万元，已在2020年度报告的货币资金中列示

并加以说明。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66

证券简称：

*ST

索菱 公告编号：

2021-038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为满足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的需要，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孙

公司上海华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菱” ）在海口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索菱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索菱” ），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由上海华菱自有资金出资，上海华

菱持有其100%股权。

上述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在董事长的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董

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2021年6月17日，海南索菱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海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二、新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南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21年6月17日；

5、法定代表人：盛家方；

6、营业期限：2021年6月17日至长期；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导航终端制造；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财务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知识产权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机械设备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

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13层B座。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是为了进一步满足公司业务、生产、发展的需要，基于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布局

优化所做的决策；

2、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于上海华菱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次上海华菱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其运行情况

可能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产生一定影响；

3、本次投资是从公司战略出发所做的决策，但在经营过程中仍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市场变化等风

险。 公司将积极建立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健全子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管控制度和监督机制，稳

步推进新设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四、报备文件

1、《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843

证券简称：泰嘉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43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长

沙正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正元” ）的通知，获悉长沙正元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

份办理了股份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正元于2021年6月18日将其所持的部分公司股份450万股质押给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为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提供质押担保。上述事宜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详情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长沙正

元

是 450 7.64% 2.14% 否 否

2021-6

-18

2023-

6-15

长沙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为公司

2021年员

工持股计

划提供担

保

合计 -- 450 7.64% 2.14% -- -- -- -- -- --

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长沙正元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长沙正元 5889.735 28.05% 3300 56.03% 15.71% 0 0% 0 0%

合计 5889.735 28.05% 3300 56.03% 15.71% 0 0% 0 0%

二、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长沙正元质押股份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系为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提供担保。

2、长沙正元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85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48.39%，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57%；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0股。

3、长沙正元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长沙正元的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质押股份未负

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目前长沙正元质押总体风险可控， 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

险，不会出现因股份质押风险致使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长沙正元的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

2021-033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投资意向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意向书签署概况

2021年4月21日，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展健康” 、“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德

嘉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嘉健康” ）与全球碳资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资产公

司” ）及香港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排放权交易所”“标的公司” ）签署《深圳德嘉健康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全球碳资产有限公司关于香港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投资意向书》（以下简

称“投资意向书” ），意向书约定双方建立合作关系，一致同意为实现合作目的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德嘉

健康对标的公司进行收购或增资等以实现控股目的， 以及各方一致同意的其他任何可能的合作方式

等。具体详见2021年4月2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2021-013）。

二、意向书进展情况

该意向书的有效期为60个自然日， 公司已对标的公司进行了相关尽调工作， 但目前工作尚未完

成。 经各方一致同意，于2021年6月18日协商签订了《深圳德嘉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全球碳资产

有限公司关于香港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投资意向书之补充协议》，各方将遵照执行。 主要内容如

下：

甲方：深圳德嘉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全球碳资产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香港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一）合作期限

1、各方一致同意将原合作期限延长二个月，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计算。 该合作期限可在各方一

致同意时提前届满或予以延长。 该合作期限是排他的，即乙方不得在合作期限内与任何他方就标的公

司进行任何有关上述合作方式的接触、协商及签约。

2、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内，若各方签署了有关合作事宜的正式法律文件，则各方应按照正

式法律文件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二）本补充协议的生效、提前解除与终止

1、本补充协议经各方签署且甲方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手续后生效。

2、本补充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可提前解除，或因出现违约行为时守约方可单方解除。

3、本补充协议终止的情形：

1）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届满且各方未一致同意予以延长时，则本补充协议终止。

2）自各方就合作事宜签署正式法律文件之日起，本补充协议自动终止。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德嘉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全球碳资产有限公司关于香港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之

投资意向书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1日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21-090

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6月8日召开了2021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在公司原经营范围中增

加“中国体育彩票代销（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且按其代销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及时限开展具体经营）” ，

并对《公司章程》中相应的内容进行修订。

2021年6月21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由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内容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25287862K

名 称：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1号

法 定 代 表 人：阮鸿献

注 册 资 本：伍亿玖仟陆佰壹拾捌万零伍佰贰拾伍元整

成 立 日 期：2000年11月08日

营 业 期 限：2000年11月08日至长期

经 营 范 围：药品（根据《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I、II、

III类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食品销售（凭许可证经营）、消毒产品、农副产品、日用百货、化妆品、

食品添加剂、宠物用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

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眼镜的加工、验配、销售；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向个人消费

者提供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凭许可证经营）；互联网销售商品；包装、仓储、软件和信息技术、人力

资源、会议及展览、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母婴保健服务；家政服务；其他服务；受委托代收费；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贸易经纪与代理；国内贸易、物资供销；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项目

进行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电子产品和日用

产品修理；职业技能培训；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中药材种植。 门诊医疗服务（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

营）、养老院经营管理、医院管理、康复中心管理、健康管理咨询，医疗器械租赁服务；代理销售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严禁涉及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活动）；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票务代理服务；职业中介活动；

呼叫中心服务；家用电器销售；中国体育彩票代销（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且按其代销证核定的经营范围

及时限开展具体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1日


